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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彭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大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2011.12.3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773,919,746.51 707,732,610.06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676,406,905.91 674,708,622.21 0.25% 

股本（股） 133,340,000.00 133,34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5.0728 5.0601 0.25%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93,742.09 -12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0585 -120.89% 

 2012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79,839,288.44 63.58% 140,134,724.59 1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12,762.65 -74.1% 21,562,276.74 -6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1 -74.1% 0.1617 -6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1 -74.1% 0.1617 -6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2.89% 3.2% -5.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95% -2.73% 2.86% -5.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8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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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0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2,144.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401,744.37  

   

合计 2,276,551.46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336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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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恒艺 11,8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57,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9,227,487 人民币普通股 9,227,487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79,685 人民币普通股 3,179,685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128,762 人民币普通股 3,128,762 

于伟 2,801,250 人民币普通股 2,801,250 

周玮 2,2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000 

周瑾 2,2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1,000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50,946 人民币普通股 2,050,946 

招商银行－兴全合润分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49,799 人民币普通股 1,949,79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招行新股 22 
1,9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6,9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周瑾与周玮为姐妹关系；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彭浩 35,856,000 0 0 35,856,00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于伟 8,403,750 0 0 8,403,750 高管锁定股  

周瑾 4,482,000 2,241,000 0 2,241,00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周玮 4,482,000 2,241,000 0 2,241,00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任婷 233,437 0 77,813 311,250 高管锁定股  

朱杰 270,937 0 0 270,937 高管锁定股  

周仲蓉 239,212 0 0 239,212 高管锁定股  

徐帆 233,437 0 0 233,437 高管锁定股  

魏基建 233,437 0 0 233,437 高管锁定股  

王秋红 249,000 62,250 0 186,75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李爱华 186,750 0 0 186,750 高管锁定股  

王可夫 124,500 0 0 124,500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程建国 93,375 0 0 93,375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合计 55,087,835 4,544,250 77,813 50,621,3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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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93,019,508.66元，比年初增加48,173,514.75元，增长107.42%，主要是因公司三

季度出口形成的应收款项账期未到所致。 

2、预付款项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预付款项余额为10,848,984.24元，比年初减少11,700,040.59元，下降51.89%，主要是公司募投

项目购买固定资产的预付款项，随着设备峻工验收逐步转销。 

3、应收利息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应收利息余额为6,060,592.92元，比年初增加3,993,926.25元，增长193.25%，主要是公司将部份

募集资金办理了定期存，按期计提利息。 

4、存货 

截止2012年9月30日，公司存货余额26,607,892.27元，比年初增加14,534,590.04元，增长120.39%，主要是公司为保证新订

单的交期，对采购周期较长物料储备了适当库存，随着销售的增长库存相应有增加所致。 

5、固定资产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固定资产余额85,298,557.99元，比年初增加59,122,751.62元，增长225.87%，主要是公司募投项

目购入的固定资产办理了验收。 

6、在建工程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7,405,843.13元，比年初增加6,709,105.07元，增长962.9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

司募投项目工程性投入部份尚示峻工。 

7、递延所得税资产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236,305.53元，比年初增加43,741.66元，增长22.72%，主要是公司资产减

值准备项目增长对所得税的影响所致。 

8、短期借款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29,677,003.94元，比年初增加15,953,275.26元，增长116.25%，主要是公司进口

设备借美金所致。 

9、应付账款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应付账款余额69,791,082.68元，比年初增加60,046,448.58元，增长616.20%，主要是随着三季度

销售的增长，采购生产耗用及储备的物料加大，应付账期未到所致。 

10、应交税费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应交税费余额为-7,398,735.77元，比年初减少10,324,322.16元，下降352.90%，主要是公司购置

固定资产，原材料的进项税未抵扣完，随着出口销售增加，将按期办理出口退税。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 

2012年1-9月，公司营业成本为81,746,606.45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2,084,283.38元，同比增长106.11%，营业成本的增长率

超过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主要是三季度新增的出口销售，其产品以组件为主，外购零配件占产品成本的比率高，此类产品的

主营业务成本率高于单纯天线产品的成本率。报告期内人工成本上升，折旧水电等间接成本增长，综合影响了营业成本的增

长。 

2、营业税金及附加 

2012年1-9月，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为362,766.63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114,354.29元，同比下降75.44%，主要是报告期内

应缴增值税的减少，与之相关的附加税费相应减少。 

3、销售费用 

2012年1-9月，公司销售费用为3,434,045.2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8,273.26元，同比增长38.15%，主要是公司销售增长导

致与销售相关的人工成本、差旅费，运输费等增长所致。 

4、管理费用 

2012年1-9月，公司管理费用为41,225,762.6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9,260,246.41元，同比增长87.68%，主要是公司规模扩

大，研发人员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因并购事项增加的费用等综合影响了管理费用的增长。 

7、营业外收入 

2012年1-9月，公司营业外收入为2,673,206.7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75,572.98元，同比增加48.71%，主要是收到的企业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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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政府资助款项所致。 

8、所得税 

2012年1-9月，公司所得税为5,017,144.2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36,829.33元，同比下降37.71%，主要是利润总额下降，计

提所得税下降导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2年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793,742.09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4,904,871.76元，同比下降121.00%，

主要是公司上半年销售额同比下降、三季度销售形成的应收款项未到收款期，使得报告期内应收增加，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减少；而同比采购支出加大、经营类费用增长，使现金流净额为负增长。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2年1-9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9,967,579.63元，比去年同期投入加大-55,586,130.56元，同比上升

386.51%，主要是公司募投项目投入及并购重组支出。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2年1-9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22,921.8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900,012.92元，同比增长116.74%，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以质押的形式取得银行的外币贷款用于采购进口设备。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 

     前三季度，公司受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传统天线业务出现下滑。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营销

策，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加大引进专业人才，更新升级生产设备。在继续为国内老客户提升服务的同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国际新客户的开发取得了初步成效，公司已在瑞典，美国，韩国、台湾设立了分支机构，以便更贴近更高效地服务于

海外客户。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出口销售5500余万。 

     公司LDS天线项目已具备年产LDS天线4000万支的能力，高精设备、成熟的工艺技术水平将提升公司在3D天线市场的竞

争力。新的研发测试中心已投入使用，公司的研发、测试能力进一步提高。 

     2012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13.47万，同比增长15.49%；受产品销售成本、经营费用上升的影响，前三季度实

现的净利润为2156.23万，同比下降63.07%。前三季度，受手机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公司国内传统手机天线出货量出现下

滑，客户对天线价格日益敏感，天线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影响了本期利润。国际客户新增订单产品结构复杂，外购零配件较

多，产品综合毛利率相对较低，报告期经营管理费用上升，多方因素影响下，使公司在营收增长的情况下净利润同比下降。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将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技术与服务赢得客户的认可。并购莱尔德（北京）的最终完成，将大大提升公司在

移动终端天线行业的竞争力，在人才储备、研发测试、制造水平上领先于行业水平。公司将积极推进并购后的整合，以期尽

快形成合力。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加强与现有客户的深度合作，努力开发新客户。公司将围绕天线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线，加

大对天线连接产品的开发与推广，提升音频模组、模组天线的研发与制造水平。 

      公司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变革期，快速的成长过程中会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并购莱尔德（北京）即将最终完成，这对

公司具有战略性意义，就两个公司、两种文化的融合，管理团队磨合及重新取得客户的信任，均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从而

形成聚合效应。公司管理团队有信心，并有能力完成转变，使公司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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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置换时

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

承诺 

彭浩、于

伟、徐

帆、李爱

华、任

婷、朱

杰、周仲

蓉、王秋

红、王可

夫、魏基

建、程建

国、周

瑾、周

玮、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

东 

(一)股份锁定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彭浩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

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担任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于伟、徐帆、李爱华、任婷、

朱杰、周仲蓉和原财务总监王秋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

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本公司其他核心人员王

可夫、魏基建、程建国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任后

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公司股东周瑾、周玮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冯砚儒

于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冯砚儒离任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冯砚儒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公司原财务总监王秋红与其配偶公司其他核心人员王可夫承诺，

除前述已作出的限售承诺外，在对方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对方离任后

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了避免未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彭浩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主要承诺如下：1．本人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或

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与深圳市信维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维股份”)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活动，

亦没有在任何与信维股份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或企业拥

有任何权益(不论直接或间接)；2．本人保证及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发

展、经营或协助经营或参与或从事与信维股份业务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3．本人不会利用信维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身份进行损害信维股

份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本保证及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

再作为信维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止。
(三)关于税收的承诺：

公司持有 5%以上公司股份的主要股东承诺：如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被有关税务部门要求补缴税款，主要股东在公司补缴后，依照实际补

缴数额全额补偿公司。
(四)关于职工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持有

5%以上公司股份的主要股东承诺：如应主管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

要为部分员工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或公司因未为部分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费用及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本公司将与其他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以连带方式共同承担公司需要补缴的全

部社会保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和/或该等罚款或损失。 

  

在报

告期

内已

严格

履行

以上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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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 

 

是否就导致

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

问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

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

情况 
在报告期内已严格履行以上承诺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970.45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说明：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议案的日期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0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终端天线技术改造

项目 
否 18,998 18,998 330 7,884 41.5% 

2012年

04 月

30 日 

0 不适用 否 

研发测试中心建设

项目 
否 3,250 3,250 151 2,525 77.69% 

2012年

10 月

30 日 

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2,248 22,248 481 10,409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交易托管资金     19,800  

2012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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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1,922.4

5 

6,922.4

5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922.4

5 

26,722.

45 
- -  - - 

合计 - 22,248 22,248 
2,403.4

5 

37,131.

4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终端天线技术改造项目中的 LDS 天线(3D 天线)产业化已基本完成，已具备设计与生产 LDS 天线

能力，项目暂未产收益；高性能天线连接器产业化第一期投资已基本完成，月产能超过 2000 万支，

目前研发生产的新型连接器已批量销售；3G 移动终端天线技术改造、模组天线技术改造已更新部

分设备，后续将根据研发及生产情况逐步完成技术改造升级。（备注：在终端天线技术改造项目中，

设计初期需对部分高端设备进行投入，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并购，获得了部分设备更新，

故此项目的进展适当放缓）
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进展顺利，先期投入的暗室、测试设备等已

安装调试完毕，部分已服务于新产品的测试，以期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此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了《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暨剩余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中的人

民币 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信维通信超募资金余额为 21,722.45

万元。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

方案》，决定以现金 19,800 万元收购莱尔德（香港）所持有的莱尔德（北京）100%股权，该项交

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计划全部使用超募资金完成。2012 年 3 月 7 日交易双方信维通信、Laird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以及深圳发展银行松岗支行三方签署了《交易资金托管协议》，约定：

“该托管金额人民币 19,800 万元（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付至托管账户，转让完成时，托管金额

应从托管账户中放款，并转入卖方账户。”目前，由于此次收购的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完成，该笔款

项尚未支付。2012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将收购价款调整修订为 17,303 万元，

因此，该收购项目尚可结余超募资金 2,497 万元，该结余款项托管于双方约定的开设在深圳发展

银行松岗支行的资金托管专用账户中，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完成后返还公司。
除上述事项

外，公司尚剩余超募资金 1,922.45 万元。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收购项目结余超募

资金 2,497 万元以及剩余超募资金 1,922.45 万元（合计 4419.45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

中收购项目结余超募资金 2,497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待收购项目结束且资金自托管账户返还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后进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发生置换先期投入金额为 1,106.73

万元，其中用于终端天线技术改造项目 498.06 万元，用于研发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608.66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剩余超募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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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三）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其他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收购莱尔德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英资莱尔德无线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7月、8月份相继取得中国证监会、北京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并于8月24日公司接到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英资莱尔德

无线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通知，已取得北京市行政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核准变更后的公司名

称为“信维创科通信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至此，交易标的的100%股权已经全部过户到公司名下。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相关的税务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双方正在加紧办理相关外汇用汇的申请手续等，公司将于其后进行

购汇支付股权收购款等工作并实施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针对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已于9月29日发布了最新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号：2012-055

（详见：http://www.cninfo.com.cn 巨潮资讯网）。 

 

 

（五）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条款，相关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的原则：

  （1）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2）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

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4）公司在满足利润分配的条件下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5）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分红时应当扣减该股东所

分配的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6）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2、利润分配的审核程序

  公司董事会应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预案，并经

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由独立董事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政策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

意见。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利润

分配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3、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

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4、利润分配的条件

（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

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

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且不小于 5000 万人民币。

  5、利润分配的期

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以现金分红方式进行的利润分配。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6、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利润分

配政策调整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在议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审核意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论证、制定和修改

过程应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股东的意见，公司应通过投资者电话咨询、现场调研、投资者互动平台等方式听取有

关投资者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意见。 

（六）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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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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